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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地政 

科   目：土地法規 

考試時間：2 小時 

 

一、甲所有位於A 市一筆土地，係屬A 市地政局實施地籍圖重測之地區，該局於實施地籍調查時

通知甲到場指界，甲雖到場而不指界，則該局應如何處理？嗣後該局公告地籍圖重測之結果，

其法律性質為何？甲於前揭公告期間發現其土地之面積於重測後較重測前減少若干平方公尺

而向該局申請異議複丈，則異議複丈之作用為何？又該局得否以甲不指界為由而否准其申請異

議複丈？試按土地法等規定分述之。（25 分） 

《考題難易》：土地法第 46-2 及 46-3 等規定 

《破題關鍵》：★★ 

《使用法條、學說》： 

【擬答】： 

甲雖到場而不指界，則該地政局得逕行施測： 

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逾

期不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得依左列順序逕行施測：  

鄰地界址。      現使用人之指界。  

參照舊地籍圖。                （土法 46-2Ⅰ） 

初次測量性質 

地籍圖重測是屬地籍測量之初次測量性質，係地政機關為釐正地籍單方發動之區域性行政作為。 

地籍圖重測非屬交易行為，故重測前之面積，不受公信力之保護，重測結果經登記完畢後，其面積

若有減少不生補償問題，即不適用土地法第 68 條損害賠償之規定。反之，面積有增加者亦不生繳價

問題。 

異議複丈作用：屬於行政救濟之性質： 

本項異議複丈，係屬於土地法第 46-3 條有關於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地籍圖重測結果，認有錯誤時，得

符合同法條之要件下，向地政機關所提出之行政救濟方法。 

該局得以甲不指界為由，不准其申請異議複丈  ： 

土地所有權人認為前項測量結果有錯誤，除未依前條之規定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外，得於

公告期間內，向該管地政機關繳納複丈費，聲請複丈。經複丈者，不得再聲請複丈。                         

（土法 46-3Ⅱ） 

 

二、甲所有位於A 市一筆土地，係屬A 市地政局實施地籍圖重測之地區，該局於實施地籍調查時

通知甲到場指界，甲雖到場而不指界，則該局應如何處理？嗣後該局公告地籍圖重測之結果，

其法律性質為何？甲於前揭公告期間發現其土地之面積於重測後較重測前減少若干平方公尺

而向該局申請異議複丈，則異議複丈之作用為何？又該局得否以甲不指界為由而否准其申請異

議複丈？試按土地法等規定分述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及其執行要點之規定 

《使用法條、學說》： 

【擬答】： 

甲之通知有牴觸該法定義及其理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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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條第二項所稱事先、書面通知或公告，其方式及內容依下列之規定： 

 

以雙掛號之通知書或郵局存證信函為之。                           

（執行要點 6 一.二目） 

優先購買權行使之期限： 

他共有人於接到出賣通知後十五日內不表示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他共有人以書面為優先

購買與否之表示者，以該表示之通知達到同意處分之共有人時發生效力。           （執行要點

11 一） 

乙優先購買權之權源： 

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物時，他共有人得以出賣之同一條件共同或單

獨優先購買。      （執行要點 10）                          

甲之通知有牴觸本法之定義： 

他共有人乙於接到出賣通知後，其優先購買權十五日之行使期限尚未屆滿，甲即據以檢附通知乙

與丙通知書件及相關文件向登記機關申請系爭地所有權買賣登記。未待他共有人於接到出賣通知

後十五日屆滿，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時再行送件，此舉明顯牴觸本法之規定，並影響到優先購

買權人乙之權益。 

（私權爭執）為由，予以駁回： 

登記機關應以（依法不應辦理登記）為由，予以駁回： 

乙確於期限內表示願以同樣條件優先購買，可於登記完畢前，以書面向登記機關提出異議。本法

優先購買權雖屬私權，但甲違反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及其執行要點優先購買權之規定，登記機關則

應以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依法不應辦理登記）指違反土地登記規則第 97 條

第 3 項之規定為由，予以駁回，是屬妥當。 

97 條第 3 項之規定： 

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之登記，於登記完畢前，優先購買權人以書面提出異議並能證明確於期

限內表示願以同樣條件優先購買或出賣人未依通知或公告之條件出賣者，登記機關應駁回

其登記之申請。           （土登 97Ⅲ） 

 

三、甲縣所有二筆耕地（下稱A 地與B 地）分別租予乙與丙，雙方並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於租

賃期間，該二筆耕地均被劃入某號公辦市地重劃實施地區範圍內，甲縣於重劃後對A 地為「未

受分配土地」，則其與乙所訂定耕地租約及其後續法律關係應如何處理？又甲縣於重劃後對B

地為「無不能達到原租賃目的」之情形，則其與丙所訂定耕地租約及其後續法律關係又應如何

處理？試按平均地權條例等規定分述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平均地權條例之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等規定 

《使用法條、學說》： 

【擬答】： 

A 地為「未受分配土地」，乙耕地租約之處理： 

耕地租約之處理： 

出租之公、私有耕地因實施市地重劃致不能達到原租賃之目的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逕為註銷其租約並通知當事人。  （平權 63Ⅰ） 

後續法律關係之處理： 

依前項規定註銷租約者，承租人得依左列規定請求或領取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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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值三分之一之補償。  

未受分配土地者，其應領之補償地價，由出租人領取三分之二，承租人領取三

分之一。                  （平權 63Ⅱ） 

因重劃抵充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公有出租農業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逕為註銷

租約，並按重劃計畫書公告當期該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所需費

用列為重劃共同負擔。                                 （平權 63Ⅲ） 

B 地為「無不能達到原租賃目的」，丙耕地租約及其後續法律關係之處理： 

重劃前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之土地，如無本條例施行細則所定不能達到原租賃目的之情形者，

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二個月內邀集權利人協調。協調成立者，應於權利變

更登記後函知有關機關逕為辦理終止租約登記。協調不成者，應於權利變更登記後函知有關

機關逕為辦理租約標示變更登記。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48 條） 

 

四、甲所有位於A 市一筆土地，於民國（下同）100 年9 月21 日被核准徵收，A 市地政機關並於

同年10 月1 日公告徵收。甲以「位置勘選錯誤等」為由申請撤銷徵收其土地而遭否准，乃循

序提起行政訴訟，經高等行政法院作成情況判決，確認徵收處分違法；並經最高行政法院於110

年9 月21 日判決確定駁回甲之撤銷訴訟。於本件中，何謂「撤銷徵收」？除甲之外，得為申

請撤銷徵收者為何？何謂「情況判決」？又於「情況判決」作成之後，賠償義務機關為何？甲

所受損害賠償數額應如何決定？試按土地徵收條例等規定分述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土地徵收條例之撤銷徵收等規定 

《使用法條、學說》： 

【擬答】： 

撤銷徵收： 

 

撤銷徵收，指土地徵收公告後，在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前，因有徵收作業錯誤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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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致該徵收明顯有違法者，由原徵收核准主管機關，依職權予以撤銷，並於原土地所有

權人繳清應繳回之徵收價額後，將已徵收之土地發還原土地所有權人而言。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需用土地人應切實按核准計畫及所定期限使用。在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前，

需用土地人應每年檢討其興辦事業計畫，並由其上級事業主管機關列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辦理撤銷徵收： 

作業錯誤，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聯合開發、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發。但以聯合開發方式開發

之土地，土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聯合開發者，不在此限。                          （土徵

49Ⅰ） 

除甲之外，由需用土地人申請撤銷徵收：  

撤銷或廢止徵收，由需用土地人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之。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而需用土地人未申請撤銷或廢止徵

收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請求之。                               

（土徵 50Ⅰ.Ⅱ） 

情況判決： 行政訴訟法第 198 條規定 

行政法院受理撤銷訴訟，發現原處分或決定雖屬違法，但其撤銷或變更於公益有重大損害，經斟酌

原告所受損害、賠償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一切情事，認原處分或決定之撤銷或變更顯與公益相違

背時，得駁回原告之訴。 

前項情形，應於判決主文中諭知原處分或決定違法。   （行訴法 198） 

賠償義務機關： 

甲所有位於 A 市一筆土地，因「位置勘選錯誤等」原因而被徵收，後經「情況判決」作成之後，其

賠償義務應由其「位置勘選錯誤等原因」之責失機關負賠償義務。例如；需用土地人申請資料作業

錯誤，或地政機關測量、登記錯誤者。 

損害賠償數額之決定：得比照開始使用時之徵收價額 

人民原本符合法律規定之權益，因情況判決，確認原徵收處分係屬違法；並經判決確定駁回原所有

權人撤銷徵收之訴。 

係因倘若准撤銷徵收而收回土地，對於公益有重大損害時，原土地所有權人即不得申請撤銷

徵收，惟得比照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行使撤銷徵收時之徵收價額，依法請求補償相當之金額。

始能維護公益及人民財產權之保護。.                         （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534

號解釋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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